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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壹、 中華民國證券市場編

碼原則由臺灣證券交

易所統一賦予，包括

下列有價證券： 

 

(第一項至六項略) 

 

(刪除) 

 

 

 

七、特別股： 

(一)於四位股票代號後

加英文字母 A-Y。 

(二)可交換特別股：於

四位股票代號後加

英文字母 Z，第六

碼為 1-9。 

八、(略) 

九、(略) 

十、(略) 

十一、(略) 

十二、(略) 

十三、(略) 

十四、(略) 

十五、(略) 

十六、(略) 

十七、(略) 

十八、(略) 

十九、(略) 

二十、(略) 

二十一、於國內上市、上

櫃、登錄興櫃股

票或公開發行之

公司發行含股權

性質之外幣計價

債券： 

壹、 中華民國證券市場編

碼原則由臺灣證券交

易所統一賦予，包括

下列有價證券： 

 

(第一項至六項略) 

 

七、可轉換公司債換股權

利證書：於四位股票

代號後，加一位英文

字母X-Z。 

八、特別股：於四位股票

代號後加英文字母

A-W。 

 

 

 

 

九、(略) 

十、(略) 

十一、(略) 

十二、(略) 

十三、(略) 

十四、(略) 

十五、(略) 

十六、(略) 

十七、(略) 

十八、(略) 

十九、(略) 

二十、(略) 

二十一、(略) 

二十二、新台幣計價之外

國債券及第二十

三項以外之外幣

計價債券：英文

字母 F後加五位

文數字。五位文

一、為實務作業已無可轉

換公司債換股權利證

書編碼之需，爰刪除

第七項，並將該編碼

原則挪移至特別股運

用。 

二、因應發行人有募集與

發行可交換特別股之

需及配合第七項之修

正，爰增修第八項特

別股編碼原則，並調

整項次。 

三、為降低修正頻率，將

第二十二項及第二十

三項項次互調，並調

整部分文字；另配合

第七項刪除，爰將第

九項至第二十五項項

次逐項遞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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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轉換公司債或海

外轉換公司債：

四位股票代號+

一碼數字 1-9(可

重複使用)+一碼

英文字母 E。 
(二) 附認股權公司債

或海外附認股權

公司債：四位股

票代號+一碼數

字 1-9(可重複使

用)+一碼英文字

母 W。 
二十二、新台幣計價之外

國債券及前項以

外之外幣計價債

券：英文字母 F

後加五位文數

字。五位文數字

為三碼公司別＋

二碼券別；分割

債券五位文數字

為二碼公司別＋

二碼券別＋一碼

本金或利息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十三、(略) 

二十四、(略) 

數字為三碼公司

別＋二碼券別；

分割債券五位文

數字為二碼公司

別＋二碼券別＋

一碼本金或利息

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十三、於國內上市、上

櫃、登錄興櫃股

票或公開發行之

公司發行含股權

性質之外幣計價

債券： 

(一) 轉換公司債或海

外轉換公司債：

四位股票代號+

一碼數字 1-9(可

重複使用)+一碼

英文字母 E。 
(二) 附認股權公司債

或海外附認股權

公司債：四位股

票代號+一碼數

字 1-9(可重複

使用)+一碼英文

字母 W。 
二十四、(略) 

二十五、(略) 

 

 


